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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四、研究區域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範圍探討 

一、前言 

二、研究區域介紹 

三、各國地下水補注區劃設原則比較 
denr.sd.gov/des/gw/Wellhead/Wellhead_Protection 



水文循環 

www.bafu.admin.ch/grundwasser/07496/?lang=de 



根據公告的「地質法」之施行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
將具特殊地質環境的地區，或有發生地質災害之虞的
地區，公告為「地質敏感區」，保護其不受開發行為
之影響。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區域性地表水入滲之地下水
流源頭，可成為多層地下水含水層之共同補注區，抑
或是補注之地下水體可做為區域性供水之重要水源者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的定義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的合理劃定，對國土規劃與
地下水資源保育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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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管制區與補注敏感區 

出處：水利署網站 



研究目標： 
 
1.深入研究台中盆地的水文地
質架構概況 
 

2.收集現階段國外地下水保護
區劃設案例 
 

3.提出適合台中盆地劃設地下
水補注敏感區的策略與步驟 

台中盆地 

www.mdnkids.com/groundwater/images/wate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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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區域介紹：台中盆地 
 
台中盆地係由大甲溪與烏溪共同沖積
而成。 
 

東側以車籠埔斷層為邊界，西側以開
闊的大肚山台地及八卦山台地之稜線
為邊界 
 

涵蓋之行政區包括大台中市、南投縣
與彰化縣，並有縱貫鐵路和高速鐵路
於西側通過 

出處：水利試驗規劃所(2011) 



水文地質概況： 

台中盆地組成以礫石層為主，
東側以極粗礫石為主，往西漸
為中、細礫石所取代。 
 

由北而南可區分為豐原沖積扇、
太平沖積扇及烏溪沖積扇 
 

就地形、水文地質條件來看，
台中盆地有成為地下水庫的潛
力 

陳文山教授繪製之台中盆地構造圖 

出處：中央地質調查所 



水文地質調查 
水文地質鑽探、
岩心分析研究 
 

地下水觀測井數量、深度及
濾管設計建議 

建立地層柱狀圖 



水文地質調查 霧峰井岩心  烏日井岩心 



水平衡收支計算結果 

最主要之補注區 I 涵蓋后里、
豐原、神岡、潭子及大雅等區，
應是劃設重要地下水保育的優
先地點。 

次要補注區 II 包括台中市及太
平區 

次要補注區 IV 包括草屯、南
投及名間 

地下水主要湧出區 

出處：水利試驗規劃所(2011) 



台中盆地地下水來源 

出處：地質第27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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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各國劃設原則、步驟與成果，再以SWOT法進一步分析，
研擬出本案計畫範圍可操作的劃設因子或配套措施，以為後
續決策之參考。 

美國 

加拿大 
愛爾蘭 

澳大利亞 

印度 



國家政策型案例【美國】 

《安全飲用水法》(Safe Drinking Water Act, SDWA) 1974 

￫制定飲用水水質標準 

《安全飲用水法修正案》(Safe Drinking Water Act Amendments) 1986 

￫井源保護區(Well Head Protection Areas)的規範與公告 

￫強化水質監測的必要性 

WHPA 

劃 

定 

準 

則 

概念描述框架 邊界劃定準則 

 

 

影響區(ZOI) 
距離準則 

抽水洩降準則 

貢獻區(ZOC) 

傳輸時間準則 

流動邊界準則 

涵容能力準則 

WHPA邊界的決定 

www.lpnnrd.org/projects/water/whp.html 



國家政策型案例【加拿大】 

100m WHPA-A 
2 years WHPA-B 
5 years WHPA-C 

25 years WHPA-D 

綜合評估 井源保護分區圈繪 

傳輸時間準則 

距離準則 

地下水水質脆弱度分級 

www.sourcewaterprotection.on.ca 



區域研究型案例【澳洲】 
補注邊界：自由含水層地下水位(實線)與第一受壓含水層地下水頭(虛線)的交會點 

交會點以東區域自由含水層與受壓含水層地下水頭差為正，說明地下水趨勢性流向向下 

交會點以西的地區自由含水層與受壓含水層地下水頭差為負，說明地下水趨勢性流向向上 

補注區 
流出區 

出處：Wood (2011) 



區域研究型案例【愛爾蘭】 
愛爾蘭地下水質脆弱度分類標準則  

土壤滲透性  土壤排水能力 含水層類型  有效降雨量  
出處：Williams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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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研究型案例【印度】 
印度當前重要環境政策：地下水人工補注 

找尋適合的人工補注點  

遙測技術 地理資訊系統 

￫水系密度 

￫河網頻率 

￫水系分叉比 

出處：Da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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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補注量的多寡是最主要的決策門檻 

 地下水質脆弱度的評估是多數案例所採用方法 

 應確認劃設範圍存在保全對象與威脅來源 

 水文地質架構概念之建立相當重要 

 需審慎評估土地利用型態和土壤質地之影響 

 地下水質的優劣是不可或缺的考量因子 



www.moeacgs.gov.tw 

資源地質組 
 

劃設作業開始 

水文地質架構建立 

地下水流網圖繪製 

廣域地下水補注量估算 數值模型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劃定完成 

套繪土地利用現況 

 

地理資訊系統 

依照年補注研判是否
為顯著地下水補注區 

不劃定 

顯著地下水補注區範圍初步劃定 

 

否 

是 

確認是否有保全對象
與潛在威脅 

無 

以數值模型推估管制範圍 

依

地

籍

資

料

修

訂

邊

界 

現

地

入

滲

率

估

算 

依含水層脆弱度探

討受汙染潛勢 

有 

汙染潛勢低 

汙染潛勢高 

水質現況檢測 

本研究整理 



河道補注進入淺層後一個月可達範圍 

東側丘陵可貢獻垂向入滲補注量之旱作地與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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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流程架構  

依據 地質法第8條第1項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調查範圍種類界定 
(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敏感區調查) 

區域調查：應包含基地相鄰或相關地區之地質狀況、潛在地質災害及基地開發可能 

                  與相鄰或相關地區之相互影響。(地質法第8條第1項) 

基地地質敏感區調查：應包含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疊部分。(地質法第8條第1項) 

基地未位於地質敏感區以外之土地開發行為，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地質調查。 

(地質法第8條第2項) 

基地（含部份） 
有位於敏感區 

基地未位於敏感區 
部份(未重疊部分) 

調查及評估方法、項目 
界定及應遵循事項 

方法認定： 
  一、資料檢核 
  二、進行現地調查 
(地質法第9條第1項) 

調查項目及內容：認定標準依各敏感區特性請各小組研擬。 

應視情況就左列方法擇一行之：認定標準依各敏感區特性請各小組研擬 

調查項目及內容 
(地質法第9條第2項) 

作業應遵循事項：認定標準依各敏感區特性請各小組研擬。 作業應遵循事項 
(地質法第9條第2項) 

依地質法第10條 
第1項須由技師 
辦理並簽證 

圖說及規範 

評估項目及內容 
(地質法第9條第2項) 

評估項目及內容：認定標準依各敏感區特性請各小組研擬。 

圖說及規範：認定標準依各敏感區特性請各小組研擬。 

送審方式 
界定調查結果如何納入法令相關送審文件：統一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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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所期望保育的對象
應是能提供穩定、量多、質優、影響範圍
廣、具長期環境經濟效益的地下水補注源 

 此類資源型地質敏感區之保育，是台灣邁
向高度開發的過程中須審慎面對的嚴肅課
題(江崇榮 2011) 

 本研究案初步推定台中盆地北端，大甲溪
南岸豐原、潭子、大雅、神岡區一帶應是
首要地下水保育的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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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與政策參採情形(I) 

建議一：台中盆地地下水補注敏感區補充調查範圍與
探勘深度建議 

 台中盆地重要地下水補注區進一步的界定需再補充更高精度與高解析
度之基礎資料 

建議二：應進行基地更細部水文地質調查及安全性評
估，確切掌握土地開發行為是否對於地下水
質及入滲補注量造成影響 

 地質法基於資源保育的精神，將陸續劃設公告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使主要地下水區入口不受污染及阻擋之威脅。 

 持續以我國現有科技，調查及釐清地下水主要補注區的範圍。 
 引進各種評估因子，使敏感區劃設更具科學依據。 



建議與政策參採情形(II) 

建議三：豐洲科技工業區位於高水位分布區，對於臺
中盆地區域用水品質之威脅性不可輕忽，建
議應立即針對廠區周遭地下水水質進行監測 

 豐洲科技工業區對於台中盆地地下水水質之潛在影響相當值得注意，
必須即刻進行細部水文地質調查與地下水質監測，並進行必要之管制，
確保當地區民飲用水品質之安全 

建議四：敏感區公告前需積極與相關法規之主管機關
進行研商 

 地質法與區域計畫法，都巿計畫法及建築法之關係至為密切，與環境
影響評估法和水土保持法亦有相當程度關連性。 

 地質敏感區旨在揭露地質條件的資源性或脆弱性，然地質法並非土地
管理的法令，唯所涉機關應將地質敏感區納入土地管理作業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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